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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牙孜制度是清代后期在新疆地区实行的为清

理积案，缓解中俄边民互控的特殊制度，是历史条

件下的特殊产物。中文史料称其为“会谳”，此处

的会谳有其独特的含义，即“泰西通商以来，中西

法律不同，于是有领事裁判权之设，此会谳之制所

由起也。”［1］此时中俄的会谳，是在俄国拥有领

事裁判权的基础实行的，因此具有特殊性。俄文史

籍称为“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съезд”（直译为“国际

代表会”，一般意译为“边境仲裁会”或“民间边

界会议”）。［2］目前学界对其名称，有的称为“司

牙孜制度”；有的称为“司牙孜会谳制度”；有的

称为“司牙孜会审制度”；中文史料也有称为“司

牙孜制度”或者“司牙孜会谳”。笔者未从词源学

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为方便行文，笔者更倾向于

称其为“司牙孜制度”。

一、司牙孜制度何以产生

（一）新疆的区位

新疆位于我国的西北部地区，是少数民族的聚

居区。“新疆掾边数千里，处处与俄疆毗邻，蒙、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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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维吾尔）、哈种类万殊。”［1］因为特殊的地

理环境，这些少数民族多以游牧业为主，逐水草

而居，活动范围相对较广，居住地相对不是很稳定，

民风彪悍，边疆官吏不易管理。“新疆边俄亘数

千里，蒙回缠哈，在在分居，随牧移徙，向背靡恒。

既无国籍可准，又无宗法可稽；服饰无标帜辨别，

贸易无契约为质剂。杀人越货，逋逃邻境；争财

攘产，托庇外籍。穷奇诗张，横生交涉。案牍累累，

莫可爬梳。守边官吏，动以为苦。”［2］新疆与俄

国接壤，各少数民族在国境边界活动，不时产生

矛盾纠纷，给地方治安造成很大的压力，很容易

引发社会的动荡。

（二）领事裁判权的出现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不断加强对中国的入

侵，清政府无力抵抗，被迫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

的条约，西方列强攫取更多在华利益。1851 年，中

俄签订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俄国商人

更加频繁地接触新疆。“新疆自伊、塔以至乌、喀

沿边，皆接俄壤。邻邦之轨线日廓，即边界之事务

日繁。”［3］

自英国拥有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后，各列强

加紧步伐。俄国趁着清政府无力应对内忧外患，强

取豪夺，也获得了领事裁判权。所谓司牙孜制度，

即会谳，就是因为中西方法律的不同，以领事裁判

权为依托而产生的。会谳审理的案件，是中国境内

的哈萨克人与俄国境内哈萨克人之间的控诉，这是

从属地管辖的角度考量。实则是由于俄国大量侵占

中国的新疆领土，导致本来只属于中属哈萨克人之

间的纠纷变成所谓的两国属民之间的纠纷，即本来

只需用中国法律进行审理的案件，需要考虑俄国的

法律规定，需要俄国派员参加审理。毫无疑问，这

是领事裁判权变相扩大。

二、司牙孜制度的形成及沿革

（一）形成

新疆与俄国接壤地区，各少数民族交错活动，

没有良好的规范加以约束，抢劫、杀人越货等不能

得到及时规制，没有规范化的审判机制。虽然清政

府在新疆有自己的司法审判机制，但是大部分的少

数民族地区依旧使用地方民族法或者民族习惯进行

自我纠正，且这些地方“软法”是针对新疆地区内

部的，与俄国属民没有关联，所以在中俄属民之间，

很多矛盾、冲突的案件不能及时处理，案件日积月

累。“俄缠、俄哈又复错杂期间……杀人越货者以

邻境为渊薮，争财攘产者托外籍为护符。以故交界

隙壤，窃攘马牛为逃臣妾之事月不绝书，窃奇诪张，

不可以常法治。况牵连交涉，急则生变，缓则长奸，

虽善听断，安所措手，是以案牍累累，莫可爬梳。”［1］

《新疆图志》记载，光绪八年（1882 年），锡

纶将军看到边境案件越来越多，而且不能有效及时

的处理，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在其请求之下，中俄

两国第一次会谳，结案 76 起，成为司牙孜制度的

开始。关于这个年份是否为该制度的起始点，有学

者对此进行存疑。［4］笔者查看史料，暂时未看到

更有力的反驳证据，暂以 1882 年为创始点。自此

以后，司牙孜制度成为解决中俄两国（新疆地区）

属民之间纠纷的必要选择。“前著将军锡纶因中俄

两国边界，历年积案未办，派员会同俄员清理，不

用中俄法律，订立条款，或罚或赔，秉公断给，并

令将每届三年会办一次，曾经奏明在案。”［5］值

得注意的是，虽然定例每三年举办一次，但根据史

料记载，实际情况并未如此，但司牙孜制度仍实实

在在地施行着。

（二）发展

1884 年清新疆地方当局与俄订立《塔城哈萨克

归附条约》，将此种会审列为定制。其第 4 款规定

两国每于秋令会合办理司牙孜，“其办司牙孜时，

哈萨克等各按该哈萨克道理，照例秉公商办。其时

两国官员互相派委头目人，不可自己酌断，俟办司

牙孜之乌苏塔尔钦办事人（即两边断事官）等，将

如何办理完结，各报本国之官查照。倘应办司雅仔

案内，本年不到，次年再办。如有两年不到之人，

［1］［清］王树枬纂修：《新疆图志》（中），朱玉

麒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964 页。

［2］谢彬著：《新疆游记》，杨镰、张颐青整理，新

疆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36 页。

［3］［清］王树枬纂修：《新疆图志》（下），朱玉

麒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982 页。

［4］厉声：《中俄司牙孜制辩正》，载《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 年第 3 期。

［5］［清］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朝），光绪

一百七十六，清宣统元年上海集成图书公司铅印本，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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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作为完案”［1］。依据《新疆图志》记载，1885 年，

塔城举办第二次司牙孜。此后，更复续办，此处不

一一列举，后用表格加以展示［2］。

1．地点的扩大

司牙孜最初在塔城地区举办，随后，伊犁、

喀什噶尔先后效仿，举办司牙孜。主要是俄国不

断蚕食中国领土，导致本属于中国境内的案件也

同时纳入俄国人的管辖范围，领土范围的变化导

致管辖发生变化。“主伊犁之事者七河巡抚，名

喀尔帕科斯克依，所驻阿尔玛图，地属俄境，在

伊犁西八百余里，其兼辖之官，为图尔齐斯坦总督，

名克复满。自称代国大臣，驻浩罕故都塔什干成，

距我喀什噶尔不过数十程，由噶什噶尔至俄境纳

林河，中隔俄属布鲁特部，喀城马行六日可之。

从前伊犁本不与俄境相连，以哈萨克、布鲁特种

人与浩罕所部安集延及布噶尔所属为之隔阂，近

年俄人先后胁诱哈萨克、布鲁特种人，又攻夺浩

罕三部，据其都城，而浩罕属安集延，亦随风而靡，

故我北路、伊犁南路、喀什噶尔边境，皆与俄属

相接，距俄亦近也。”［3］

（1）伊犁续办

1881 年，曾纪泽出使圣彼得堡，经过长期谈

判，俄国由于土耳其战争和柏林会议的失利，在国

际上孤立无援，最终决定将伊犁全部交还给中国，

于 1881 年 2 月 24 日签订《圣彼得堡条约》，伊犁

重新回到祖国怀抱。

1885 年，锡纶升任伊犁将军，因其在塔城地区

通过举办司牙孜处理边民积案，面对伊犁地区边境

凶残无道的哈萨克部众，罪恶滔天却不能得到应有

的惩罚，于是其决定在伊犁地区举办司牙孜。在锡

纶看来，“哈萨克部众分属中、俄，散处伊塔边境。

其人慓鸷性成，外属俄者尤甚。虽其酋长莫能钤制，

互相劫掠，即互相控告。前在塔城任内习知其事，

因知照俄官试行司牙孜办法，公同派员会谳”［4］。

中俄属民性格刚烈，双方互有扰乱，中俄官员决定

双方利用司牙孜制度共同处理纠纷，该制度依据边

民的习惯之法对行为进行裁断，而不用中、俄任何

一国的法律。对于部分不适用于现实状况的民族习

惯之法，锡纶预先派员与俄官相互沟通协调，“其

中有应行增删、窜易者，先期派员会同俄官拟定，

以臻妥善，俾易遵循”［4］。锡纶对积案进行梳理，

希望尽快解决现有的案件，因为“伊犁中、俄哈属

互控之案，自光绪八年至今。积压至一千四五百宗

之多，其中尚有中国官兵及汉、缠商民遭其戕害之

事，若再不清结，将来愈多，深恐枝节横生，更形

棘手”［4］。锡纶上奏，“现查当经知照俄国七河

巡抚佛喱徳，请照塔城成案办理。接其回文，允即

派员会办，并送到预定条约二十八条。详加覆核，

添拟八条。照覆施行。择定霍尔果斯河迤北中俄边

界克伊根地方设立会所，两国派员公同审理。并

定以每届三年会办一次，永著为例”［4］。这是伊

犁第一次创办司牙孜，这次共同审理，总共结案

一千五百余起。此次之后，伊犁地区开始连续举办

司牙孜。

（2）喀什噶尔续办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1903 年），伊

犁将军马亮、甘肃新疆巡抚西林巴图鲁潘效苏上

奏，“为喀什噶尔边界中俄积案历年未办，拟照

伊犁、塔城会办司牙孜成案，选派大员会同俄官

清理，以重交涉。”［5］司牙孜自此开始在喀什噶

尔施行。

喀什噶尔自从设立通商通道以后，方便俄商来

疆贸易，但是对于产生的纠纷却不能有效解决，“喀

什自设道通商以来，将近二十年并未办过司牙孜，

以致两国民人互控未结之案积压甚多，上则官长徒

滋文牍之烦，下则边氓难免拖累之苦。”潘效苏鉴

于时局动荡，对于喀什地区的积案，其认为，“若

再迁延时日，轇轕不清，不独将来愈难办理，且恐

因此另生枝节”。于是潘效苏派喀什噶尔道与驻喀

俄领事商办进行协商。在与俄领事照会之后，俄领

事也认为积案一直得不到处理对其没有益处，于是

“同意拟照伊塔成案，由两国派员定于明年俄历六

月二十日，即中历五月二十日，在喀什所属奇木霍

［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三联

书店 1957 年版，第 462 页。

［2］关于司牙孜续办过程，可参见厉声的《中俄司牙

孜制辩正》，该文对每次举办的具体情况均有详细说明。

［3］［清］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九（光绪四年），

清光绪二十三年湘阴左氏刻本，第 6-7 页。

［4］［清］王树枬纂修：《新疆图志》（中），朱玉

麒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975 页。

［5］［清］马亮、杜宏春：《马亮集辑笺》，商务印

书馆 2016 年版，第 1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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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罕地方，会同办理。”［1］

表 1  中俄司牙孜举办统计表［2］

塔城 伊犁 喀什 备注
1882 76 塔城参赞大臣锡纶
1884 184 塔城参赞大臣明春
1887 1543 塔城参赞大臣额尔庆额
1887 1500 伊犁将军锡纶仿塔城
1895 2600 塔城参赞大臣富勒铭额
1897 2000 伊犁将军长庚
1900 5300 塔城参赞大臣春满
1903 1700 伊犁将军长庚
1903 1698 伊犁索伦营领队大臣志锐
1907 2150 伊犁将军广福
1908 7700 塔城参赞札拉丰阿
1909 2887 喀什道尹袁鸿祐

2．民族的扩展

司牙孜制度创设之初主要是针对中俄两国哈萨

克民族之间的纠纷，虽然哈萨克民族分属两个国家，

但因地域相近，历史上本就同源同种，所以在裁判

的时候，不需要也不适合用两国的法律，反而是以

哈萨克的民族习惯法或伊斯兰经中的经义进行判

断，更能达到平衡两造的后果。“塔城中俄两国积

案，每届三年结办一次，名曰司牙孜，由两国选派

干练之员，订立条约，择中俄适中之地，调齐两国

哈萨克，开场举办。”［3］

随着该制度的不断完善，也因为各民族之间由

于交流频繁而造成更多的矛盾等，于是“参加司牙

孜会谳的民族除哈萨克族，还扩大到沿边的柯尔克

孜、维吾尔等民族，甚至沿边地区的索伦人、锡伯

人、汉族人等民族中发生的纠纷案例，也纳入司牙

孜会谳裁决”。［4］

鉴于司牙孜制度确实起到及时清理积案，缓和

社会矛盾，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

除中俄间“司牙孜”会外，在新疆内部各民族间也

使用司牙孜”会解决相互间案件纠纷。民国初期，

新疆曾在珠勒都斯举办过一次蒙哈“司牙孜”。珠

勒都斯的位置与伊犁所属巩乃斯接壤，因此珠勒都

斯的蒙族牧民与居住在巩乃斯的哈萨克族牧民间，

经常发生互相窃盗牲畜和杀害人命的案件，对这些

案件，每隔 3 年，由双方各派人员到一定地点集会，

召集各案件当事人，根据原来登记的案情，集中审

理案件。窃盗案件相互抵消后，剩余的窃盜案件则

向对方赔偿牲畜，人命案件抵消后，杀害人数较多

的一方则向对方赔偿命价［5］。应该注意的是，司

牙孜制度的真正含义和原始形态是为了解决中俄两

国同一民族或不同民族之间的积案而采取的特殊方

式，新疆内部为了解决各民族之间的案件纠纷，不

能因为有形式相同，如民族之间、定期举办、双方

派员等，就以形式相同来掩盖本质相同，即不能忽

视国别这一最主要的因素。因此在笔者看来，新疆

内部解决民族之间的案件不属于司牙孜制度的逻辑

内涵，笔者在此处持商榷态度。

3．形式的多样——小司牙孜

除了司牙孜制度以外，还有小司牙孜，所谓小

司牙孜，就是比普通司牙孜的规模小，限于某一部

分边民的积案。1893 年，中俄签订《中俄会订管辖

哈萨克等处条约》，“中国依照《中俄收回巴尔鲁

克山文约》收回巴尔鲁克山地后，该地哈萨克如愿

留住游牧，即归中国管辖；若按期迁出，则归俄国

管辖。双方如有欠账偷窃等案件，于次年举行司牙

孜会议解决”［6］。1894 年，中俄签订《收山未尽

事宜续立条约》，该条约规定：“原属俄国管辖之

巴尔鲁克山地区哈萨克，自该年九月初三交还巴尔

鲁克山之日，所有未经迁回俄境留驻该山之户，由

中国管辖；该人户从前与俄属哈萨克互欠账债、偷

窃牲畜等事项，定于次年在塔城合办司牙孜系以办

理。”［7］这是第一次举办小司牙孜，参加的人员少，

规模较小。此后，1910 年、1911 年先后两次续办。

小司牙孜主要是为了减少两国边民在买卖往来上清

［1］［清］颜世清：《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二十六 

下·狱讼门·控断类，清光绪上海点石斋石印本，第 1-2 页。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

志》，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4 页。

［3］《奏设政治官报》，奏折类（十一月十二日第

一千一百二十四号），文海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202 页。

［4］伏阳：《民国时期新疆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92 页。

［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05 页。

［6］蒲开夫、朱一凡、李行力主编：《新疆百科知识

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99 页。

［7］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三联

书店 1957 年版，第 5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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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欠款、整顿和调整贸易生活［1］，其次也包括条

约中规定的偷窃牲畜等各种刑事案件。

（三）历史遗留

宣统三年（1911）以后，两国沿边“司牙孜”

会谳停办。但由于边境积案仍然很多，苏联要求两

国再开“司牙孜”会谳。清朝退出历史舞台，并不

代表边民之间的纠纷案件就不存在，只要边民之间

相互往来，就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各种矛盾纠纷。“各

族习俗不同，以哈萨克族为例，哈萨克族以游牧生

活为主，新疆和俄国边境的哈萨克族因争夺草场和

牲畜杀人、抢劫事件较多，在清朝时，中俄双方以

“司牙孜”会谳方式办理积案”［2］。于是，对于

苏联要求重开司牙孜的提案，杨增新一面电请外交

部和司法部核示，一面命令伊犁道尹和镇守使将历

年积案摘录简明事实，造具清册，以便提前审核，

为将来开办“司牙孜”会做准备。［3］

对于司牙孜制度的存在，杨增新对其有较为充

分的解读，在其看来，为了司牙孜的顺利举办，达

到清理积案的目的，对上报的案件存在捏造案件事

实的情况。其中，刑事案件的事实尤其如此，而且“人

命案件办理尤属含混，不论是假是真，赔偿命价即

便了事，窃谓刑法的立法原则是惩强暴而儆凶狠，

司法独立不能任何种法令侵损。司牙孜会办理命案，

既不用两国法律，则凶人愈无顾忌，一旦犯法之人

司牙孜会审而司法官厅反无权力管辖，则司法为司

牙孜破坏，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3］。虽然司牙

孜在操作过程中不使用任何一国的法律，而是使用

边民独有的习惯法，规避了法律管辖，对司法造成

很大的威胁，但杨增新同时也指出“中苏双方边境

所设县治，相距动辄百里或数千里，种族复杂，风

气各殊，遇有案件发生，贼犯易逃过界，报案和缉

讯均不易，彼此未定专约引渡协助，况且，我方司

法辅助机关又不完备，双方法权不能施用之地无法

用司法救济，不办司牙孜案，悬案无法解决”［3］。

杨增新于民国七年（1918 年）四月六日电咨

政府，“案查新疆交涉，其关于民刑诉讼案件者，

惟与俄国最多……自改革后，迄今时阅六年，所

有此项积案，从未清理。去岁塔城道尹汪步端电

请派员会同俄领，前赴俄属库则根地方商办命盗

各案，仅就塔城一处清理，而伊犁一处尚未议及。

兹据伊犁镇守使杨飞霞呈准驻伊俄领事吕巴照会，

请照往年旧章，择中俄交界地方开办司牙孜等情

呈请核示前来”［4］。

1920 年，新苏签订《伊宁会议定案》，其中第

5 款规定：“两国贸易行为发生争论时及一切民、

刑诉案件均依驻在国法律审判并执行之”［5］。这

一条款，解决了法律适用问题，司法权的架空困境

得到解决，不再使用民族间的习惯法，而是使用国

家法律对案件进行审理。

三、司牙孜制度的内容

该部分拟对司牙孜制度进行解读，详细地对司

牙孜整个过程进行全方位的勾勒，将该制度的实施

重新展现；其次对部分法律规范进行解决，说明司

牙孜制度的独特性所在；最后以 1903 年志锐在喀

什噶尔举办司牙孜为例，将该制度进一步说明。

（一）司牙孜的审理程序

在审理开始前，双方要先做好准备工作，“先

由两国边界官员将未给各案事由及原被人证姓名汇

造清册，彼此互换，预定日期，择中俄交界水旱两

便地方设立会所”［6］。中俄官员将未结案件造册，

互相交换，然后选定会审的日期和地点。

审理开始以后，两国办事的人员在商定的地点

共同审理，办事人员的品级可能较低，“伊犁管

事俄官，品秩不过中国同知、通判之类”［7］。双

方将案件所需要的证人都及时传达到，中俄官员秉

公处理，不偏不倚，“不用中俄法律，各随其俗，

［1］厉声：《中俄司牙孜制辩正》，载《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 年第 3 期。

［2］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甲集下，“呈覆新疆缓

设审检两厅理由文”，新疆驻京公寓 1921 初版。

［3］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三编》，“电呈政府新疆

与苏联商拟临时通商条件文”，卷六，杨氏刊版 1934 年版。

［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俄关系史料·新

疆边防·中华民国六年至八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 1983 年版，第 25-26 页。

［5］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三编》，“电呈政府新疆

与苏联商拟临时通商条件文”，卷五，杨氏刊版 1934 年版。

［6］［清］颜世清：《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二十六 

下·狱讼门·控断类，清光绪上海点石斋石印本，第 1 页。

［7］［清］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九（光绪

四年），清光绪二十三年湘阴左氏刻本，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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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酌案情大小，或罚或赔，或令入誓理处”［1］。

在审理过程中，对于审判依据的选择，不是根据中

俄两国的法律，既不是两国共同的法律，也不是某

一国家的法律，俄国也没有因为其领事裁判权的存

在进行独断，大概有两点原因，其一，从民族的复

杂性来讲，“中外哈萨克沿边杂处，犷悍成性，互

相抢窃，习为故常，兼以订约通商，俄属各项民人

往来贸易，种类不一，言语不通，雀角鼠牙无时不

有”［2］，中俄任何一方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其二，

“1883 年 4 月 4 日，中俄签订《议定两属缠头商民

事宜条约》，规定在塔城的中俄维吾尔商民，如发

生争端，准其自行择人调处；双方商民遇有交涉事

件，按照伊斯兰教法规和习惯法自选公正的办事人，

以期和衷有益”［3］。自 1882 年，塔城第一次清理

积案 76 起以后，俄国认识到，此种审理方法不失

为一种好的选择。

证人的作用非常重要，证人如果没有按时到达，

则该案今年不能审理，留待下次证人到达后审理。

司牙孜会谳制度对证人有特别规定，“按照伊斯兰

教法规，证人必须具有宗教的虔诚和完美的道德，

司牙孜会谳中一般不允许对原、被告及证人举出的

事实进行反复核实，对方唯一可诉诸的手段，是对

证人的道德品质和宗教虔诚提出责难，其推断依据

是一个迄今在品质上无可指摘的证人，一定总是讲

真话的，即使顽固不化的罪犯，为证明自己无罪而

发伪誓时，也一定会迟疑不决”［4］。

除了证人在证明之前需要发誓，当事人也通过

发誓进行辩论，达到说服办事人员的目的。当事人

多信仰伊斯兰教，在信徒们看来，发誓是真实的，

不容置疑的，若发誓为假，则是对真主的亵渎，是

伊斯兰教的叛徒。“中俄司牙孜会谳充分利用了起

誓在仲裁中的作用，裁决只是根据起誓的结果而定。

凡纳入司牙孜会谳的积案，均为中俄双方认定原告

有据（或有证人 2 名）而已立案者，故起誓往往由

被告人执行，如果被告人发誓，可以为自己的无罪

进行辩解，如果相反，被告人不肯发誓，则被作出

有罪的判决”［5］。

双方办事人员通过审理，最终对案件进行审理，

“一经断结，两造不得再有翻异，实于息事宁人、

安边睦邻，均有裨益”［1］。在程序方面，经过一

次审理即达到终审的效果，一方面是因为双方能处

理积案本就十分困难，想通过多层级的审理显然是

不切实际的；另一方面，在审理过程中，发誓起到

十分重要的证明作用，即使重新审理，也是相同的

起誓内容，当事人对起誓的敬畏之心最大程度上保

证审理的有效性。

（二）司牙孜制度的法律渊源

目前关于司牙孜的法律渊源，主要是《司牙孜

法律条文》。“《司牙孜法律条文》是新疆社会历

史调查组于 1958 年在托里发现的，它是 1899 年在

奇巴拉嘎什召开的司牙孜会议所起草的法律条文。

法规共有 46 条，2600 余字。内容包括盗窃、财产

纠纷、人命案件、婚姻嫁娶、遗产继承和审判程序

等”［6］。笔者仅从个别条文入手，进行简要分析。

关于刑事案件的赔偿，主要是以命价的形式进

行。所谓命价，是加害人赔偿给被害人的赔偿金。

对于哈萨克民族而言，伊斯兰法规中规定杀人是私

人行为，死者的亲属拥有对加害人处分的权利，无

需国家法律介入或强制执行。《司牙孜法律条文》

规定：“命价，男人 75 头骆驼，女人为 38 头骆驼。

如果杀死王公贵族、部落头目或宗教首领，命价必

须加倍。如杀死苏丹和和卓（宗教首领），其命价

相当于普通人的 7 倍”［7］。从这一规定中，可以

看出因性别和身份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赔偿标准，但

无论性别和身份如果，死者的亲属均可以得到相应

标准的命价。蒙哈两族曾在珠勒都斯举办过一次司

牙孜，珠勒都斯的位置与伊犁所属巩乃斯接壤，因

［1］［清］颜世清：《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二十六 

下·狱讼门·控断类，清光绪上海点石斋石印本，第 1 页。

［2］［清］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朝），光绪

一百七十六，清宣统元年上海集成图书公司铅印本，第 4 页。

［3］庄鸿铸：《近现代新疆与中亚经济关系史》，新

疆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6 页。

［4］伏阳：《民国时期新疆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93 页。

［5］历声：《中俄“司牙孜”会谳制度研究》，载《新

疆社会科学》1988 年第 4 期。亦可参见伊·谢利茨基：《与

中国接壤之边界地带的伊犁居民》，载《考古学、历史学

和民族志学学会通报》（喀山版）1904 年第 20 卷第 303 页。

［6］罗致平、白翠琴：《哈萨克法初探》，载《民族

研究》1988 年第 6 期。

［7］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中华文化通志》，上

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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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珠勒都斯的蒙族牧民与居住在巩乃斯的哈萨克族

牧民之间，经常发生互相盗窃牲畜和杀害人命的案

件，对于这些案件，每隔三年，双方约定地点，召

集各当事人，根据案情，集中处理。举一个命价很

简单的例子，“例如整个蒙族牧民盗窃哈族牧民牲

畜案百起，而哈族牧民盗窃蒙族牧民的牲畜案件为

百五十起，相互抵销后，哈方盗窃多五十起，则应

由哈方赔偿蒙方牲畜若干，或哈族杀害蒙族人命案

二起，而蒙族杀害哈族案三起，则应由蒙方抵偿哈

方一起命价”［1］。有一点不容忽视，中俄司牙孜

会谳改变了边民民刑不分的习惯法，将民事与刑事

犯罪案分别进行处置。对于两属人民互控积案中的

刑事犯罪案件，由两国办事人员议定专章治罪罚赔。

凡杀毙人、焚毁房屋、抢掠牲畜，某项应赔偿若干

皆载在章程，照章办理。按司牙孜专章规定，所有

刑事犯罪的赔偿一律折成银两，相互抵赔。

《司牙孜法律条文》对盗窃、抢劫者作如下

处罚：“到冬牧场偷窃或沿途抢劫者须退还所窃

之物，并缴纳罚款。抢女人东西须罚 1 驼 1 马，

抢男人之物须罚 1 马 1 袷袢（对襟长袍）”。对

于行为人所在地点进行的犯罪活动和犯罪形态也

有规定：“到阿吾勒偷窃未遂者罚 1 驼；到冬牧

场抢劫财物未遂者罚 1 驼 1 马；抢劫商人未遂者

罚 1 驼 1 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阿勒泰地

区对盗窃者实行“九罚”，这是特有的地方性规定。

所谓“九罚”，“即罚九头牲畜，它一般又分三种：

一是‘大九’，罚以骆驼为首的 9 头牲畜：1 峰骆驼，

怀有马驹的母马 2 匹，3—4 岁的马 4 匹；二是‘中

九’，罚以马为首的 9 头牲畜：5 岁马 1 匹，3 岁

马 2 匹，2 岁牛 2 头，羊 4 只；三是‘小九’，罚

以牛为首的 9 头牲畜：牛 1 头，2 岁牛 2 头，羊 3 只，

羊羔 3 只”［2］。

在判断所有权归属的时候，特定情形下，先由

千百户长进行判断，双方若都不能进行有效举证，

则两造各取得所有权的一半。《司牙孜法律条文》

第 37 条规定：“若指定他人牲畜为自己所有者，

则由千百户长判断，若双方均无证明者，则各有二

分之一”［3］。

关于婚姻方面，对于女性的要求比较严格，结

了婚的妇女不能离婚，但法律没有说例外情形，比

如中国古代法律规定“义绝”等情形下，女性可以

离婚。此外女性若在婚后逃走，则要将彩礼全部归

还，但没有对女性逃走的理由加以界定或说明；丈

夫死后，妻子还要与男性亲戚结婚，这也是很多少

数民族的婚姻习惯。《司牙孜法律条文》第42条规定：

“有夫之妇不能离婚，不能逃走，若逃走则须还清

彩礼。若丈夫死去，则须按哈族习惯与丈夫的亲戚

结婚”［4］。

以上仅对个别条文浅析，是对该法律的小部分

了解，但这并不影响对历史情形进行探索，这些法

律规定，不仅符合少数民族的特有习惯，也符合当

时民族生活的诸多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当

地的民族习惯或许比某一国家的法律更为适合。

（三）司牙孜制度的实践——以志锐为例

志锐是满洲正红旗人，其在司牙孜会审中表现

优秀，此处以志锐为例，对司牙孜制度做进一步的

探讨。

在塔城、伊犁多次顺利举办司牙孜后，面

对喀什噶尔的边民积案，潘效苏与马亮商议后，

认为需要一个有丰富经验的人在喀什噶尔举办

司牙孜，原因在于“惟初次开办，情形未熟，

意见难融得其人，则措施得当，固可化有为无；

不得其人，则区处失宜，亦虞酿小成大，出好

兴戎，关系匪浅，必须一洞达边情之员前往督办，

庶可隐消边衅，益固邦交”［5］。出于多方因素

的综合考量，最终选定志锐作为负责人，举办

司牙孜，他们商议后认为，“伊犁、索伦营领

队大臣志锐，勤能敏练声望素孚，莅任以来，

与伊犁边界诸事与调任将军长庚及臣亮均能和

衷商办，力任其艰，中外人民咸深信服”［5］。

除此以外，志锐拥有举办司牙孜的经验且表现

非常好，“上年伊犁会办中俄积案，该大臣总

［1］中国人民政协会议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委员会文

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巴音郭楞文史资料》（第 2 辑），

第 71-72 页。

［2］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中华文化通志》，上

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69 页。

［3］郭兰瑛、张应平、董平：《新疆哈萨克民族文化

现代化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30 页。

［4］姜崇仑：《哈萨克历史与文化》，新疆人民出版

社 1998 年版，第 178 页。

［5］［清］颜世清：《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二十六 

下·狱讼门·控断类，清光绪上海点石斋石印本，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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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其事，悉协机宜，一月之间结案一千七百余件，

实为历次办理所无经”［1］。

第一次在喀什噶尔举办司牙孜，志锐就将其

才华充分展现，尽自己最大可能对积案进行了

结，伊犁将军长庚上奏，对志锐赞不绝口。“此

次会办积案，索伦领队大臣志锐才识明敏，与俄

官会商一切，悉协机宜，用能使彼悦服就我，范

围一月之间，结案至一千七百余件，似此多而且

速，尤为历次办理所无洵，足隐消边衅，益固邦

交”［2］。这样优秀的表现，同时获得俄国人的赞

赏，“（志锐）赴孜牙子清厘中俄积案，六阅月

结案千余起，外人折服”［3］。

志锐的这次成功，令他十分满意，他于光绪

二十八年（1902 年）作了四首七律诗，题为《五十

初度感怀》，其在序言中提及本次司牙孜举办的过

程，会审结束后，两国的哈萨克还举行赛马活动，

以表心情。志锐不禁触景感叹：“未乞朝廷已致身，

敢将衰朽厌缁尘。耐心试草三千牍，回首看花二十

春。玉敦珠盘人似旧，滕先薛后样翻新。三旬暂领

牛羊牧，第一功名是睦邻”［4］。从其诗中不难看

出过程的艰辛，但更重要的是，志锐认为通过司牙

孜制度可以达到和睦邻邦的效果，这对于地方稳定、

邻国关系和谐共处最为有益。

司牙孜成功举办以后，地方大员上奏请求对

表现优秀的人员进行一定的嘉奖。如“吏部会奏

遵议塔城司牙孜办理中俄积案请奖折”这一奏折

中，伊犁副都统兼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札拉丰阿

就上奏明确表示，“查历办司牙孜成案，均准照

寻常劳绩给奖，此次举办司牙孜，阅时至三居之

久，积案至八千余起之多，该员等体察夷情，

不偏不倚，使中外人心悦服，未及一月结案至

七千八百余起，实属异常出力”［5］。“查会办

中俄积案出力员弁，曾经前署将军锡纶于光绪

十四年，奏经吏部、兵部、总理衙门，会同核定

每届，准保文职二员、武职四员，此次自应援照

成案酌保，以示鼓励”［2］。“宣统二年二月辛卯：

以办理特称中俄司牙孜积案出力，予伊犁索伦营

副总管福善，交军机处以副都统记名简放，赏台

吉玛木尔伯克，二品顶戴”［6］。这些仅是请求

赏赐的冰山一角，运用合理的赏赐机制，推动司

牙孜的良好运转，对于行政系统的运行也极为有

利，各司其职，各得其赏。

值得一提的是，司牙孜的举办并非易事，本身

就有一定的复杂程序，案件事实也是错综复杂，加

之边境环境较为恶劣，气候异常，更是对办案人员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喀什于托云地方，两国开司

牙孜会。经该道袁鸿祐详派署洛浦县知县、准补叶

城县知县张应选，会同俄国司牙孜长普洛科坡福进

山办理。五月初一日起，至二十六日，结案已过大

半。山峡重瘴，兵民多病。俄员普洛科坡福照商张

应选先行散会出山，未结各案由张应选带回喀什，

会同俄领事索科福派员于六月底一律询结。共计新

旧积案两千八百八十七起，两国原、被各人证尚能

折服。盖非约章、边情素所研究谙熟之员，不足供

此役；亦非习惯灾风山瘴、艰苦不懈之员，不足胜

此任”［7］。

办案人员除了要对民族习惯法和边疆现状有较

好的了解，也要能抵御恶劣的自然环境，对身体素

质也有很高的要求。此外，还要保证清正廉洁，保

证案件公平最大化。“办事人员不准向当事人索贿，

办事人不公正立即撤职”［8］。然而，现实情况却是，

“每逢办理司牙孜时，办案官员往往藉端摊派费用，

或受贿徇情，私下了案。在这种情况下，受害当事

人所得无几，或竟一无所得，而经办官员反而生财

有道”［9］。

［1］［清］颜世清：《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二十六 

下·狱讼门·控断类，清光绪上海点石斋石印本，第 2 页。

［2］［清］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朝），光绪

一百七十六，清宣统元年上海集成图书公司铅印本，第 4 页。

［3］［清］尚秉和：《辛壬春秋》，清臣殉难记第

四十三，民国十三年刻本，第 12 页。

［4］星汉：《清代西域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84 页。

［5］《奏设政治官报》，奏折类（十一月十二日第

一千一百二十四号），文海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202 页。

［6］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实录〉新

疆资料辑录》，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7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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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982 页。

［8］庄鸿铸：《近现代新疆与中亚经济关系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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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司牙孜制度是在俄国拥有领事裁判权的基础

上创立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中俄边境少数

民族之间产生的案件不能及时得到处理，从数次

举办司牙孜的案件数量来看，这一目的也是很好

地达到了。应该肯定的是，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之下，

在众多列强的欺压之下，尚可以采取特殊的案件

审理方式，以达到缓解社会矛盾，稳定边疆的重

任。在这独特的审理模式之下，俄国在新疆的领

事裁判权并未得到充分的使用。“从前中俄交涉，

纠结纷争之事，自举办司牙孜后，渐归平复。就

我范围，此则中俄两国治理领土之特别法律也”［1］。

“俄官亦能顾念邦交，和衷商办，鲜有掣肘之虞。

而俄领署之领事裁判权，亦因是而稍稍替矣”［2］。

俄国在拥有领事裁判权的基础上依然于中国共同

审理，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边民因为宗教信仰，

少数民族服从于宣誓的权威，以宗教力量对抗普

通法律，取得了历史条件下的胜利。“自此制施

行之后，所有中俄商民交涉案件，除一二西方俄

商（即俄本国斯拉夫人）之诉讼案件，归俄领事

会同我国地方官办理外，其余俄属商民一切案件，

统归司牙孜制度判结。因此，俄国在新疆之领事

裁判权大失其作用。考此制之所以成功，实由两

国边地内信仰回教之各民族，均深信宣誓赌咒之

缘故。两国边地吏即利用宗教之力量以代替普通

法律之效能。诚为我国边疆上一种特殊制度，吾

人不可不知者也”［3］。命价本是少数民族之间的

特殊赔偿方式，是沿袭已久的习惯法。在司牙孜

举办之前，清政府为俄国所欺凌，在案件处理中，

“俄国官吏，往往虚张其数，恃强欺诈，不可究

诘”。但是自从锡纶向俄国提出共同举办司牙孜

的想法后，情况有了很大改观，“自会谳以来，

亦彼此互有赢缩，大率偿款多者不过一二万金，

少者仅及千金。一次清理讯结之后，无论何属人

民，均不得违章渎控。”［1］获得命价的方式，则

是在举办司牙孜时通过起誓来完成自己的举证责

任，虽然起誓者在宗教意义上都接受上帝的监督，

但其真实性还是有待进一步考察。

总的看来，边疆大量积案存在，是由于俄国

对中国新疆领土的不断蚕食和侵入，其扩张势力，

肆意侵占我国领土，导致俄属哈萨克等少数民族

侵入新疆，与我国新疆少数民族之间发生纠纷。

这些积案的存在，成为边境社会治理的隐患，严

重破坏社会稳定，是危害社会的潜在因素。本来

应由中国法律对新疆的案件进行审理，却需要通

过司牙孜制度，由双方共同审理，这是对中国独

立司法的破坏，是领事裁判权对中国独立司法权

的挤压。同时，因为强大的民族习惯，审理以民

族习惯为主要依据，司法裁判权并没有被俄帝国

完全使用，俄国也因为司牙孜制度作出一定的让

步。1920 年，新苏约定，以国家法律代替民族习

惯法。本质而言，只有在保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前提下，正确处理国家法律与民族习惯的关

系，以国家法律为主导，在处理民族事务时，尊

重民族习惯，多方因素共同考量，才能实现真正

的法治，才能确保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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